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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发展委员会 

第四十六届会议 

2013 年 4 月 22 日至 26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4 

有关各国在人口问题上的经验的一般性辩论： 

移徙新趋势——人口方面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亚太妇女资源研究中

心”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以下陈述，现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分发。 

 
 

 
*
 E/CN.9/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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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亚太妇女资源研究中心是一个非营利妇女非政府组织，总部设在吉隆坡，自

1993 年成立以来即致力于促进妇女健康、正面性观点和权利，并通过提供信息和

知识、监测国际承诺、参与、倡导和动员等行动赋权妇女。我们与亚太地区各国

的伙伴、南半球的区域伙伴以及北半球的盟友合作开展工作。 

 我们欢迎人口与发展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着重强调“移徙新趋势——人口

方面”的主题。 

 移徙是人口动态的一个关键要素，也是这个全球化世界的一个重要方面。由

于交通和通信技术发达，对商品和劳务的相互依赖日增，移徙因此日趋频繁。根

据联合国人口司，2010 年全世界的移徙者有 32%来自亚太地区，其中约半数为妇

女。亚太地区内的移徙主要是为了就业，但也出于其他因素，如教育、婚姻、冲

突、自然灾害或气候变化引起的灾害、饥荒或发展项目。 

 移徙可以是一种积极的力量。移徙者汇款可以改善移徙工人家庭和社区的生

活，并且是许多劳工输出国的一个主要收入来源。目的地国的经济和社会也受惠

于移徙工人，因为移徙工人提供社会和经济运作所需的关键技能。目的地国也从

移徙工人的税捐和较高税负获得可观的收入。 

 但是，移徙带来有关人权的挑战，尤其是在性健康与权利及生殖健康与权利

方面。移徙工人，特别是无证工人或主要集中在低技术、无管制行业和私营部门

的工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是社会上最脆弱的群体之一，被政策和干预措施所

遗忘。 

 在性健康与生殖健康和侵犯性权利与生殖权利方面，令人关切的问题包括原

籍国和目的地国的移徙和劳工政策，因为这些政策可以防止移徙工人享受和充分

实现其性权利和生殖权利。 

 (a) 原籍国和目的地国的移徙和劳工政策防止移徙工人享受和充分实现其

性权利和生殖权利； 

㈠ 政策往往防止低技术工人与配偶和子女一起移徙，并禁止他们与目的地

国的公民有关系或结婚，继续怀孕或生孩子。专业人员和高技术移徙工人往

往不受这些政策限制； 

㈡ 在大多数目的地国，即使性健康与权利及生殖健康与权利对异性恋个人

和夫妇来说不构成问题，其他性别的人，包括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和变

性者的权利仍然不获承认。他们也不得与家人移徙，而且同性恋者或变性者

的行为可能会被禁止或构成终止雇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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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在整个移徙过程中，移徙女工须接受强制性妊娠测试。在许多目的地国，

包括在中东和东南亚，怀孕是一个不准入境的理由。孕妇被认为不适合工作，

从一开始就不准入境，或面临自动终止雇用和驱逐出境的可能性。由于怀孕

是一个被拒入境和驱逐出境的理由，所以许多妇女移徙者往往被迫在不安全

的环境中寻求人工流产。不安全的人工流产是孕产妇死亡和致残的一个主要

原因。移徙女工因缺乏妇女权利而无法利用孕产妇保健服务，使她们的子女

变成“无国籍儿童”； 

㈣ 国际公约和导则、禁止强制性检测的政策以及行为道德标准在移徙情况

下被置之不理。亚洲艾滋病和流动人口行动研究协调网络在 16 个亚洲国家

进行的研究显示，在移徙历程的各个阶段对移徙者进行强制性艾滋病毒检测

是歧视性和非人性化的做法，导致基本权利受到侵犯。艾滋病毒呈阳性的移

徙工人可能被拒入境或驱逐出境。由此引发向伴侣和其他人传播艾滋病毒和

性传播感染的风险的问题。所在地国或原籍国往往也没有向移徙者提供辅

导，亦不允许移徙者利用转介和治疗服务； 

㈤ 对非公民或永久居民收取较高的费用使低技术移徙工人更难获得医疗

保健，无证移徙者担心被驱逐出境，所以几乎不可能获得医疗保健服务。家

庭工人是否获得医疗保健，完全取决于雇主，不仅是因为费用高昂的问题，

而且还因为移徙妇女的流动性有限； 

㈥ 为移徙者提供健康保险的国家寥寥无几。即使提供，一般也是最基本的

保险，不足以应付严重病伤，而且不包括避孕服务、妊娠相关服务、宫颈涂

片检查等癌症检测、治疗性传播感染疾病或其他性健康与生殖健康问题； 

㈦ 移徙女工无权享受生理假，即使是在有生理假规定的国家内； 

 (b) 大多数移徙妇女很少或根本无法获得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的信息和性教

育。出国前的情况介绍极少涉及人权、性健康与权利及生殖健康与权利或性问题。

无法获得信息，加上社会因素，如朋辈的影响，再加上结构性因素，如缺乏保护

政策和获得服务的机会，凡此种种，相互交错，使移徙妇女容易受到性健康和生

殖健康问题的影响； 

 (c) 获得避孕药具是一个问题，增加了移徙妇女意外怀孕以及性传播感染和

艾滋病毒的风险； 

 (d) 除了无法获得服务，移徙工人还遇到种种性健康与生殖健康问题。例如，

“健康倡议行动”组织 2002 年对中国香港的家庭工人进行了一次调查，其中显

示的各种性健康与生殖健康问题包括泌尿生殖系统感染(44%)、盆腔炎症(17%)、

意外怀孕(13%)和人工流产(10%)。这些数据反映获得健康信息和服务的机会有限

以及伴随着寻求这些信息和服务而来的耻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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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移徙妇女，特别是从事家庭工作或性工作的移徙妇女，往往不在国家劳

动立法保护之列，在移徙历程的各个阶段常常受到当局、介绍人和雇主的性别暴

力或性暴力侵害。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委员会关于移徙家庭工人

的第 1 号一般性意见(CMW/C/GC/1)指出，妇女和女孩特别容易遭受介绍人和中介

人的身体虐待和性虐待。她们还受到雇主和招聘机构或中介机构的身心虐待和性

虐待及骚扰。许多移徙工人也成为性贩运的受害人。 

 鉴于上述挑战，我们吁请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按照《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

动纲领》、《千年发展目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

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和《世界人权宣言》等现有的国际承诺和公约，充分确保移徙

者，特别是移徙妇女和无证移徙者，可以自由地行使其人权，包括其性健康与权

利及生殖健康与权利。 

 我们吁请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采取下列具体行动： 

 (a) 批准和全面执行《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 

 (b) 认识到移徙女工所面临的性别不平等待遇，并采取行动确保国际、区域

和国家的政策和方案顾及性别问题，实施政策和方案以预防、减轻和消除性别暴

力和性暴力； 

 (c) 确保所有移徙者，包括妇女移徙者，在原籍国和目的地国普遍获得全面、

优质和方便移徙者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这些服务应包括全套避孕服务，包

括紧急避孕；安全人工流产服务；孕产妇保健服务，包括产前护理、安全分娩护

理、紧急产科护理和产后护理；预防、治疗和管理艾滋病毒和其他性传播感染和

生殖道疾病，包括生殖系统癌症；不孕不育的预防和治疗；与处理性暴力和性别

暴力行为相关的服务；青少年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所有这些服务应包括预

防、信息、咨询和治疗，并应在运作中的综合卫生系统内提供； 

 (d) 提供赋权移徙者的方案，使他们能够作出选择和决定，肯定自己的人权，

包括身体完整性的权利及性权利和生殖权利。这些方案包括在学校和移徙历程的

各个阶段，从权利角度出发提供关于移徙者人权、性行为、性健康与权利及生殖

健康与权利的全面信息和教育。出国前后的培训应包括有关性健康与权利及生殖

健康与权利以及移徙者人权的组成部分； 

 (e) 采取行动消除所有障碍以充分实现移徙者，特别是无证移徙者和妇女移

徙者的权利，包括他们的性健康与权利及生殖健康与权利。应承认移徙者的贡献，

包括低技能和无证移徙者的贡献；优惠待遇及权利应以居民身份而不是以公民身

份为根据。应当在不分工作类别和性取向的基础上审查并废除歧视性和惩罚性政

策，包括强制性艾滋病毒和怀孕测试；基于艾滋病毒状况或怀孕而实施的工作和

旅行限制，包括驱逐出境；艾滋病毒状况、人工流产和性工作的犯罪化；有关婚

姻和家庭生活的限制。相关政府部门，包括移民、警察、司法、劳工和卫生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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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接受敏感培训以加强其对移徙者人权的认识，包括对性健康与权利及生殖健康

与权利的认识； 

 (f) 在国家和国际一级向移徙者提供便于移徙者使用的法律申诉渠道； 

 (g) 投资于普及性健康与权利及生殖健康与权利，包括为移徙者作出投资。

应该支持关于移徙、性别和性健康与权利及生殖健康与权利之间的相互联系的研

究，也应支持监测承诺执行情况的系统； 

 (h) 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发展进程中，促使民间社会和移徙工人组织能够切

实参与和领导有关移徙者权利、性健康与权利及生殖健康与权利问题，包括妇女

移徙者问题的工作。 

 


